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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穗埔建园罚[2022]4号

法人名称：广州骏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MA9UKN838E

住所：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誉山国际创汇大道 4号 805房

本单位于 2021年 10月 27日对萝峰社区三旧改造项目（除复

建一、二期区域外）古树受损害立案调查 。经调查，你单位作为

广州市黄埔区萝峰村三旧改造项目的土石方施工单位，存在在古

树控制保护范围挖坑取土，严重破坏古树立地生长环境，导致 20

株二级古树受损害，其中 7株死亡。以上事实有《询问笔录》、《鉴

定报告》、《关于古树巡查存在问题汇报》等证据证实。上述行为

违反了《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（八）项“擅自迁

移、砍伐古树名木，损害古树名木致死的，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罚款”和《广州市绿化条例》第五十六条第（五）项“其

他损害古树名木、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或者影响古树名

木、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正常生长的行为”的规定。

本单位于 2022年 1月 14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、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

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

利，对此，你单位未作陈述申辩，且未提出听证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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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

相关证据，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

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基准》（城乡规划建设类）C211.35.8，

属于严重（导致树龄 200年以上的二级古树死亡）处罚裁量档次、

一般（导致树龄 150-200年的二级古树死亡）和轻微（导致树龄

150年以下的二级古树死亡）处罚裁量档次；对损害古树的违法行

为，按照《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规

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通知》（穗林业园林规[2018]1号）第

128项，属于一般处罚裁量档次。

根据《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三十五条“（八）擅自迁移、

砍伐古树名木，损害古树名木致死的，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罚款”的规定，对导致 7株二级古树死亡的违法行为，决定对

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五十六万元(导致 2株树龄 200年以上的二

级古树死亡，每株罚款 10万元，共 20万元；导致 4株树龄 150-200

年的二级古树死亡，每株罚款 8万元，共计 32万元；导致 1株树

龄 150年以下的二级古树死亡，每株罚款 4万元，共计 4万元）

的行政处罚。

根据《广州市绿化条例》第七十一条“损害二级古树名木的，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处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的规定 ，

对导致 13株二级古树受损的违法行为，本单位拟对你单位作出罚

款人民币四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两项处罚合计，本单位拟对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六十万元

的行政处罚。

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各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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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（广州市区各网点）（详见《广州市非税收入缴纳通知书》）。

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加处

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黄埔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

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本

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广州市黄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年 1月 24日


